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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级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教务处《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关于做好2025年度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艺术教育系实际情况，特制定艺术教育系2025级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一、转专业工作小组
领导小组：
胡云贵 舒勇康 
选拔考核专家小组：
成员：张章 白里拉 罗乐 阿呷拉卓 叶子  
督查小组：
教师代表：李成 苏小刚  学生代表：张婷婷 黄小平 
二、转专业条件及要求
1.转专业申请对象
（1）在籍在校的2025级三年制学生
（2）因艺术教育系专业情况特殊，根据学校转专业工作要求，只有美术教育专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和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可以相互申请转专业，舞蹈教育与音乐教育专业不能转出也不能转入。
2.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在学生自愿和系部教学资源允许的条件下，经系部考核，择优录取；
（2）申请转专业学生无违法违纪行为，未受到任何纪律处分；
（3）转入学生严格执行所转入专业的教学计划，并按要求完成学业。
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允许转专业：
（1）新生入学第一个学期没有提交转专业申请者； 
（2）招生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如定向生、国防生）； 
（3）艺体类和普通类学生不能互转; 
（4）身体条件不符合申请转入专业的体检标准者； 
（5）所修课程有一门不及格者； 
（6）休学、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期间者； 
（7）退学或拟作退学处理者； 
（8）在校期间受过校级记过及以上处分者；  
（9）其他无正当理由者。
三、接收计划
按我系在校生各专业当年招生报到人数的10%确定转入人数（系部内部符合条件的学生），具体转专业计划数如下：
	年 级
	专 业
	2025年招生报到数 
	计划接收数

	2025级
	美术教育
	64
	6

	
	视觉传达设计
	54
	5

	
	工艺美术品设计
	19
	2



四、考核方式、时间及内容
（1）笔试内容
笔试成绩以第一学期公共必修课程期末成绩的平均分计算。
（2）面试内容
①美术教育专业：面试为结构化面试，主要考查考生对专业的认知、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面试题目分为公共题和专业题。面试成绩满分100分，总成绩=笔试成绩的50% +面试成绩的50% ，取前6名，但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
面试时间：2026年3月3日14:30
面试地点：第六教学楼6114会议室
②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面试为结构化面试，主要考查考生对专业的认知、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面试题目分为公共题和专业题。面试成绩满分100分，总成绩=笔试成绩的50% +面试成绩的50% ，取前5名，但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
面试时间：2026年3月3日14:30
面试地点：第六教学楼6101会议室
③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面试为结构化面试，主要考查考生对专业的认知、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面试题目分为公共题和专业题。面试成绩满分100分，总成绩=笔试成绩的50% +面试成绩的50% ，取前2名，但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
面试时间：2026年3月3日14:30
面试地点：第六教学楼6101会议室
五、转专业工作流程安排
1.报名申请。拟转专业学生，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5日认真填写《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申请及审核表》（见附件1），一式3份，交至艺术教育系6106办公室李成老师处。每名学生只能填报一个专业。
2.资格初审。艺术教育系将于2026年1月10日前对拟申请转专业学生的材料进行审核，将审核结果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教务处。
3.通过考核后的拟转专业学生名单，经教务处复审并报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确定拟转专业学生名单，并在全校进行公示。

艺术教育系联系人：李成老师，电话：19848531831。
        
附件1：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申请及审核表     



艺术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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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转专业申请及审核表
	姓名
	
	性别
	
	高考科类
	○普通类  ○艺体类

	学号
	
	现所属院（系部）
	

	现年级/专业
	

	申请转专业理由：



对获取转专业审批后，本人应明确以下情况并承诺接受：
1、 因开课班级人数限制，造成不能按期选课修读，本人承担课程修读压力、延长在校修读年限风险及学业警示风险。
2、 对原专业已修读的课程，按规定缴纳全部课程学费。
3、 转专业的意愿已经与家长达成一致，并独立承担相关义务与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转入志愿
	院（系部）
	年级
	专业

	
	
	
	

	转出教学单位意见（盖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转入教学单位意见（盖公章）：


同意转入我院（系部）     年级                    专业         班级学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盖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学籍异动办理记录：






年   月    日


注：该表原件由教务处留存，复印件由转入、转出教学单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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